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同济大学学生党支部“对标争先”
建设项目结项自查对照表
	学院/部门名称
	
	自查日期
	

	项目名称
	

	支部名称
	

	项目负责人姓名
	
	手机号码
	

	立项等级
	□重点 / □特色 / □一般
	立项额度
	

	自查项目

	自查类别
	自查项
	是否符合
（√/×/"/"）
	备注

	结项材料
完整性
	1.经费决算报告一式两份，按模板填写，签字盖章齐全
	
	

	
	2.全套报销票据及附件已按照“报销票据—相关附件”的顺序装入信封，学院审核后密封盖章
	
	

	
	3.不装入信封的材料齐全：活动通知、参与活动人员名单，如适用还应提供各类签收单等材料
	
	

	
	4.电子版经费决算报告已提交
	
	

	
	5.重点/特色项目已提交电子版工作案例
	
	

	
	6.所有报销材料按“信封—结项自查对照表—决算报告—附加材料”整理成册，单项目独立装订
	
	

	报销基础规范性
	1.所有发票抬头为“同济大学”，税号为12100000425006125J，所有信息无误
	
	

	
	2.所有发票规范无涂改、挖补、破损，印章齐全，内容与发票种类相符
	
	

	
	3.单张/单次≥500元发票，附加盖商家公章的物品/服务清单；单张/单次≥1000元发票，额外附加POS小票/银行流水/支付截图（含银行信息）
	
	

	
	4.发票开具时间在活动开展期间，与活动实际相关
	
	

	
	5.票据总额核算准确，未超过项目立项额度
	
	核算金额:
                 

	费用类别合规性
	1.交通费无交通卡充值发票；出租车发票附乘车人信息及出发地与目的地；网约车发票均附带对应行程单，信息与发票一致；出租车/地铁等纸质发票均为原件
	
	

	
	2.服装/书籍/笔记本等物资附物资领取名单，人数与票据数量一致；书籍发票标明书名，与活动直接相关
	
	

	
	3.工作简餐附手写签名签收单，人均≤30元；注明就餐时间、事由、人数与人均金额、总金额
	
	

	
	4.未发放纪念品、礼品；仅发放少量奖品作为竞赛等活动的必要激励性奖励；
	
	

	
	5.未列支评审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、勤工助学金等人员酬金
	
	

	
	6.无个人消费、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等支出
	
	

	
	7.无聚餐、KTV、桌游等纯娱乐性活动，未购买与学生党建活动无关的物品、设备
	
	

	其他要求
	1.经费使用遵循勤俭节约、专款专用原则；无项目无关经费支出，票据与申报计划、活动实际一致
	
	

	
	2.无对公转账票据，均为个人垫付支出，若有请备注
	
	

	
	3.项目负责人财务系统已绑定银行卡，信息准确
	
	

	
	4.跨支部联合项目由牵头支部统一整理材料，各参与支部留存复印件
	
	

	
	5.所有材料可追溯、可核查，无缺失、虚假信息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此表双面打印，一式一份，不装入信封；表中，"√"代表符合，"×"代表不符合，"/"代表不涉及此项内容。


自查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